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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几张军装照后，张女士便对网友的“军人”身份深信不疑，掉进
了股票投资陷阱，147万元现金被兑换成虚拟货币（泰达币）“洗白”。12
月22日，万柏林区检察院通报，经该院提起公诉，为骗子“洗钱”提供帮
助的两名被告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刑。检察机关提醒广
大群众，谨防“股票投资+虚拟货币洗钱”电诈新套路。

年近六旬的张女士，是一名企业退
休人员。今年 5 月，她结识了网友“林
浩”(未归案)。“林浩”说自己是一名军
人，40 多岁。张女士查看他的个人主
页，也看到了对方上传的几张身穿军装
的帅气照片，也就没有再质疑其身份。
因感觉挺投缘，两人以姐弟相称。

聊天过程中，“林浩”透露自己近期
在做一个挺挣钱的买卖，说战友在一家
知名公司任职，掌握了该公司股票涨跌
的内幕消息，带着他炒股挣了不少钱，
并表示可以带“姐姐”也挣点钱。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张女士给了对方两万余
元，没想到几天后便挣了 8000元。低投
入高收益，这让张女士对“林浩”的信任
又增加了几分。

“我最近挺烦恼的……”一次，“林
浩”吐槽烦心事，说因为身份特殊，自己
不方便出面操作，一直由母亲帮忙交
易，只可惜母亲年龄大了，有些力不从
心，这可把他着急坏了。

“我帮你吧？”张女士主动提议。
“不能让你白帮忙。我问问战友，看看
能不能让战友给你也开个账户，等我
消息……”“林浩”回答。两天后，他说
战友已经为张女士开好账户，并叮嘱那
是公司内部账户，让她千万要保密。

今年 6月，交接现金的
两名河北籍男子陈某、李
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经查，陈某有一次在夜
市吃饭时，一个陌生人主动
搭讪，问他想不想挣“快
钱”。听闻只是帮忙关注数
字货币交易情况，陈某立即
点头答应。随后，陌生人交
给陈某一部新手机，并下载
了微信和一款App。5月 21
日，陈某接到陌生人通知
后，伙同同村人李某驱车 4
个小时来到太原，戴上帽
子、口罩与张女士交易，事
后拿到3万元“辛苦费”。

由于这起案件具有虚
拟货币交易匿名隐蔽、资金
流转跨境难溯源的新型犯
罪特征，警方为破解证据固
定难、定性争议大等侦查难
题，商请万柏林区检察院依
法介入。

办案检察官第一时间
阅卷、与侦查人员会商，提
出核心侦查方向：调取聊天
记录，固定二人“明知资金
异常”的证据；厘清资金流
转链路，通过虚拟货币交易
平台数据，溯源泰达币最终
流向，印证其协助转移犯罪
所得的客观事实。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陈
某、李某供述“知道资金操
作隐蔽，且系大额现金交
易，肯定有问题”，事后又
收取好处费，足以认定二人
明知是犯罪所得，仍协助完
成“现金→美金→泰达币”
跨境转换，属于“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的实行行为。
随后，该院对二人提起公
诉，并在庭审中阐释此类

“帮凶”行为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助推作用，促使他
们当庭认罪。

轻信网友兑换“虚拟币”

万元换来一场空147

法院审理后，采纳检
察机关量刑建议，对陈某、
李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并
各处罚金。案件宣判后，
万柏林区检察院向相关单
位制发风险提示函，梳理

“投资骗局+虚拟货币洗
钱”的典型特征，并联合开
展反诈宣讲活动。

“泰达币简称‘U币’，
与比特币、以太币一样，是
虚拟货币的一种。”承办检
察官介绍，当前，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链条不断升级，
虚拟货币交易具有匿名性
和便捷性，已成为诈骗分
子常用的洗钱媒介。

“熟人内幕消息、投资
平台漏洞、线下取现（兑换
虚拟币、买黄金）交易等，

都是诈骗话术！”检察官提
醒，诈骗分子常冒充军人、
高管等博取受害人信任，
凡以“内部渠道”“高额返
利”诱导投资均属诈骗；正
规投资无需脱离平台操
作，“兑换虚拟币”实为洗钱
手段。同时，大家要增强法
治意识和防范意识，不参与
任何形式的为电诈团伙转
账洗钱活动，避免成为犯罪
分子的“工具人”。

万柏林区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针对新型电
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该
院将持续深化“侦检协同+
精准指控+社会治理”机
制，既打击诈骗犯罪也严
惩犯罪“帮凶”，全力守护
群众财产安全。

记者 刘友旺

“内幕消息”挣钱

“有了账户，姐只要按照战友给的消息‘买
涨’，就能获得至少 5%的收益。”“林浩”说，“麻
烦的是，需要以美金交易，先转至战友的美金
账户，再由战友转入公司账户。你有美金吗？”
得知张女士没有美金，他马上表示战友有兑换
美金的渠道，可以将对方介绍给张女士，让她
自己对接兑换。

5月 21日，张女士以儿子结婚用钱为由，从
银行取出现金 147万元。按照“林浩”的指示，
她带着装满现金的行李箱、背包，来到万柏林
区一家快捷酒店，准备兑换美金。“林浩”还多
次“善意”提醒，为了资金安全，让张女士一定
要等到美金进账，再把现金给对方。

很快，两名男子驾车赶来与张女士对接，3人
随即在车上交易。张女士将“林浩”提供的美金
账户，通过其中一名男子转发给别人，后者分三
次向这个美金账户转入20余万泰达币（与美金等
价的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约 147万元）。接到

“林浩”发来的“美金到账”消息，张女士将147万
元现金交给两名男子，他们随即驱车离开。

几天后，张女士再次联系“林浩”，说自己
又凑了 20余万元，想继续投资炒股。令她没想
到的是，自己已然被拉黑了。她这才幡然醒
悟，明白自己被骗了，赶忙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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